
工作項目  廣告物雜項執照變更起造人

說 明 及

法 令 依 據
建築法第55條

檢 附 證 件

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

一、申請書乙份。

二、變更前後起造人名冊。

三、審查表。
四、土地使用權同意書。

處 理 程 序

一、收件：向本處公寓科櫃台辦理。

二、審查：

１申請書內容是否填全（含前後起造人名冊、建築師委託書、變更起造人同意書）。

２土地或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及使用權同意書。

三、副本製作、校對：將交繕之申請書交由承辦員核對無誤後送登記桌發照。

標 準 作 業

程 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辦 理 時 應

注 意 事 項
土地登記簿謄本、建物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有效時間為3個月(以申請日期為準)，逾期應重新申請。

備 註

1

期
限  0.5

天

收件分案

櫃台

期
限  0.5

天

期
限  0.5

天

調案

承辦員

審核、判行

承辦員

期
限  0.5

天

銷號

正本歸檔

通知改正

2天


